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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88）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概要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收入增至約���,000,000港元。本公
司擁有人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應佔本集團未經審核綜合溢利約為
��,���,000港元，而二零零九年同期六個月則約為��,���,000港元。董事會宣佈就期間
派發中期股息每股0.�港仙。宣派末期股息須待本公司實行股本重組，將涉及（其中包
括）以本公司股份溢價賬抵銷累計虧損後，始可作實。

本公司將就股本重組、暫停辨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及中期股息派付日期之詳情盡快另
行刊發公佈。

業績

樓東俊安資源（中國）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
同二零零九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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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 770,830		 �0�,���

銷售成本  (485,124	)	 (���,��0 )    

毛利  285,706		 ��0,���

其他收入 � 13,318		 �0,��0
銷售及分銷成本  (19,409	)	 (��,��� )
行政費用  (41,364	)	 (��,0�� )
其他經營費用  (8,048	)	 (�,��� )    

經營溢利  230,203		 ���,0�0

融資成本  (24,943	)	 (��,��� )    

除稅前溢利 � 205,260		 ��0,���

所得稅費用 � (55,040	)	 (��,��� )    

期間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  150,220		 ���,���

已終止業務 �

期間已終止業務之溢利  –		 �,���    

期間溢利  150,220		 ���,���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7,816		 �,���    

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168,0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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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期間溢利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63,471		 ��,���
 非控股股東權益  86,749		 ��,���    

  150,220		 ���,���    

期間全面收入總額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72,397		 ��,��0
 非控股股東權益  95,639		 �0,���    

  168,036		 ���,���    

每股盈利 �

基本
 －期間溢利  4.998港仙		 �.�0�港仙     

 －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  4.998港仙		 �.�0�港仙     

攤薄
 －期間溢利  4.957港仙		 不適用    

 －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  4.957港仙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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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552,146	 �,���,���
投資物業  5,110	 ��,���
預付土地款  49,306	 �0,���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5,856	 �,���
可供出售投資  5,741	 �,���
商譽  330,083	 ��0,0��
其他長期資產  200,000	 �00,000
遞延稅項資產  7,032	 �,���    

非流動資產總值  3,155,274	 �,���,���    

流動資產
存貨  648,424	 ���,���
貿易及應收票據 �0 106,722	 ���,�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388,854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股權投資  574	 ���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29,939	 ��,���
已抵押存款  139,220	 ���,�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93,607	 ��,0��    

流動資產總值  1,607,340	 �,���,���    

流動負債
貿易及應付票據 �� 	 281,104	 ���,���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支出  201,886	 ���,���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416,610	 ���,0��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5,599	 �,���
應付一名股東款項  294,538	 ���,���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	 ��
應付稅項  230,064	 ���,��0    

流動負債總值  1,429,8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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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總值  1,429,801	 �,���,���    

流動資產淨值  177,539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332,813	 �,�0�,�0�    

非流動負債
長期銀行貸款  9,789	 �,���
關連公司之貸款  318,920	 ���,��0
一名股東之貸款  13,756	 ��,�0�
可換股票據  –	 ���,���
應付稅項  90,089	 ��,�0�
其他長期應付款項  13,577	 ��,���
遞延稅項負債  34,526	 ��,���    

非流動負債總值  480,657	 �,���,���    

資產淨值  2,852,156	 �,���,���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4,859	 �,���
可換股票據之權益部份  –	 �0�,���
匯兌調整  5,277	 (�,��� )
儲備  1,816,230	 ���,���    

  1,836,366	 ���,0��

非控股股東權益  1,015,790	 ��0,���    

權益總額  2,852,1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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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
六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
準則」）第��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投資物業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股權投
資按重估金額或公平值計量，視乎情況適用而定。

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所使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全年財務報表所依循者貫徹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
及詮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作為對二零零八年
  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部份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對二零零九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之額外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集團以現金結算之股份支付交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所有者分配非現金資產
 －詮釋第��號

本集團已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業務合併」來處理收購日期處於二零一零年
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業務合併之會計事宜。另外，本集團已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
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處理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其後本集團於附屬公司取得控制
權及喪失控制權後附屬公司之擁有權益發生變動所牽涉之會計事宜。

由於在適用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及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的本中期
報告期間並無相關交易發生，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經修訂）及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相應修訂對本集團當前或過往會計期間之簡明綜合財務
報表並無影響。

本集團未來期間的業績或會受適用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
號（經修訂）及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相應修訂的未來交易影響。

作為對二零零九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之一部份，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租賃」
就租賃土地的分類作出修訂。在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前，承租人須將租賃土地歸類
為經營租賃並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呈列為預付租賃款項。有關修訂刪除了這項規定。取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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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該修訂要求租賃土地應按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所列的一般原則分類，即按租賃資產所
有權的相關所有重大風險及回報是否轉讓至承租人為依據。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根據訂立租約時之資料，重估未到期租賃土地之分類。由於並無租賃土地符合融資租賃分
類，因此毋須作出重新分類。

應用其他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當前或過往期間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
無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對二零一零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供股分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之披露對比較數字
  之有限度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金融工具�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項�

 －詮釋第��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撇減金融負債�

 －詮釋第��號

�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如適用）或之後起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起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起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起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起的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金融工具」引入金融資產分類及計量的新規定，將由二零一三年一
月一日起生效，並准許提早應用。該準則規定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
量」範圍以內的所有確認的金融資產均須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尤其是(i)就收取合約現
金流目的以業務模式持有的債務投資及(ii)擁有合約現金流的債務投資，且有關現金流純粹
為支付本金，而未償還本金的利息則一般按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及股本投資
按公平值計量。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可能影響本集團金融資產的分類及計量。

本公司董事（「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
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於二零零九年出售已終止業務後，管理層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重新評估本集團之
呈報分類，即本集團唯一一個呈報分類名為「煤炭加工、生產工業用焦炭及煤化工產品以及
供應電力」。有關此分類之資料可參考整份之綜合財務報表。

由於超過�0%之本集團收入均源自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客戶，而超過�0%之本
集團資產位於中國，故並無再呈列地區分類資料。



- � -

4.	 收入及其他收入

收入，即本集團的營業額，指期內售出貨品之開票淨額（扣減貿易折扣）、提供服務之價值
及銷售流動證券之收益。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之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銷售貨品 770,830  �0�,���    

其他收入
撥回壞賬撥備 –	 ��,��0
收回先前撇銷之應收貿易賬款 –	 ��
租賃物業、廠房及設備之租金收入 –	 �00
銀行利息收入 3	 ��
撥回存貨撥備 –	 ��,���
補貼收入 9,052	 �,���
政府獎勵 2,274	 –
其他 1,989  ���    

 13,318	 �0,��0    

5.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期間之除稅前溢利經扣除下列各項釐定：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存貨之成本  445,256		 ���,���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20,396		 ��,���
折舊  61,696		 ��,���
預付土地款之攤銷  1,080		 ���
可換股票據利息費用  14,921		 ��,���
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  –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4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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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費用

其他地方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根據有關之現行法例、註釋及慣例，按適用於附屬公司經營
業務所在地方之稅率計算。山西樓東俊安煤氣化有限公司須按法定稅率��%繳稅。

由於期間內香港業務並無應課稅溢利，故此並無於財務資料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期內所得稅費用之主要組成部份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於中國的稅項支出  55,040		 ��,���    

7.	 出售附屬公司及已終止業務

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並無出售附屬公司或終止經營業務。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二日，本集團向李耀湘先生（「李先生」）（已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五日辭任
之本公司前董事）出售耀福發展有限公司（當時進行本集團之物業投資業務）。出售所得款項
��,000,000港元以現金收取。本集團之物業投資業務因而終止。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本集團向李先生出售樂誠發展有限公司及新邦管理有限公司
（當時進行本集團之酒店營運業務）。出售所得款項�0,000,000港元以現金收取。本集團之
酒店營運業務因而終止。

上述兩項關連交易已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五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獲本公司股東批准。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溢利來自已終止物業投資業務及酒店營運業務之溢利分
析如下：

  由二零零九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二十二日
  （未經審核）
  千港元

期內物業投資業務及酒店營運業務之收益  �,���
出售物業投資業務及酒店營運業務之虧損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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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有關期間，物業投資業務及酒店營運業務之業績如下：

  由二零零九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二十二日
  （未經審核）
  千港元

收入  �,���
經營成本  (��0 )  

除稅前溢利  �,���
所得稅支出  (�,��� )  

除稅後溢利  �,���  

於出售日期，耀福發展有限公司、樂誠發展有限公司及新邦管理有限公司之資產淨值如
下：

	 	 千港元

出售之資產淨值  ���,���
應佔商譽  �,���    

  ���,���
出售之虧損  (�,��� )    

總代價  ���,000    

以現金支付，及出售時產生之現金流入淨額  ���,000    

出售耀福發展有限公司、樂誠發展有限公司及新邦管理有限公司時並無產生稅項支出或抵
免。

8.	 股息

董事會決定派付中期股息每股0.�港仙（二零零九年：無）。宣派末期股息須待本公司實行股
本重組，將涉及（其中包括）以本公司股份溢價賬抵銷累計虧損後，始可作實。

 本公司將就股本重組之詳情盡快另行刊發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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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以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
算。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計算，並已作出調整以反映可換股票據之
利息（如適用）。計算時使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為期內已發行之普通股數目（與計算每股基
本盈利時所使用者相同），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乃假設所有攤薄潛在普通股視作行使或兌換
為普通股而已按零代價發行。

由於尚未行使之可換股票據對每股基本盈利有反攤薄作用，因此並無呈列截至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每股攤薄溢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以下資料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63,471		 ��,0��
 來自已終止業務  –		 �,���    

  63,471		 ��,���    

 股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股  千股

股份
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用作計算
 每股基本盈利  1,269,912		 ���,���

關於下列項目之攤薄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未行使購股權  10,624		 –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280,5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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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應收票據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134,278  ���,0��
應收票據  –  ��,0��
減值撥備  (27,556	) (��,��� )    

  106,722  ���,�0�    

除一般新客戶須預付款項外，本集團與客戶之貿易條款主要為信貸方式。信貸期一般為一
個月，主要客戶則最長延至三個月。各客戶均設有信貸上限。本集團致力對未償還之應收
賬款進行嚴格控制，並設有信貸管理部門以減低信貸風險。逾期結餘由高級管理層定期審
閱。鑒於以上所述及本集團之貿易應收賬款與大量分散之客戶有關及主要集中於鋼鐵製造
行業，故本集團並無信貸集中之風險。應收貿易賬款乃不計息。

應收貿易賬款於各報告期間結束時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13,535		 ��,0��
一至兩年  6,082		 �0,���
超過兩年  14,661		 �,00�    

  134,278		 ���,0��    

11.	 貿易及應付票據

貿易及應付票據於各報告期間結束時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250,237		 ���,0��
一至兩年  23,180		 ��,���
超過兩年  7,687		 –    

  281,104		 ���,���    

應付貿易賬款並不計息，一般於�0日信貸期內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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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業績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總收入由二零零九年同期約�0�,000,000
港元增加至約���,000,000港元，按年增加��%。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中期期內溢利由二零
零九年同期約��,000,000港元急升��%至約��,0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由二零零九年同期之�.�0�港仙減
少至�.���港仙。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每股資產淨值錄得由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之�.���港元減少��%至�.���港元。

業務回顧

由於本集團之附屬公司山西樓東俊安煤氣化有限公司（「山西樓東」）主要從事生產及銷售
冶金焦炭（其為鋼鐵生產之主要材料），鋼鐵市場回升及中國經濟持續強勁已帶動本集團
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之業績。

根據國家統計局，中國之粗鋼產量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達至約���,000,000噸，按年增長
��%。配合鋼鐵廠之強勁需求，中國之焦炭產量上升��%至本年度首六個月���,000,000
噸，其中來自山西省（中國最大焦炭生產省份）之焦炭產量達��,�00,000噸。

鑑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之有利市場，本公司出售約���,000公噸冶金焦炭，較二零零九年
同期大幅增加��%。冶金焦炭之單位價格由二零零九年三月最低每噸人民幣�,��0元反彈
至二零一零年五月最高每噸約人民幣�,000元。

本集團之應收賬款周轉日由二零零九年之��天更改至二零一零年上半年之��天。該兩個
期間之數字相似，乃主要由於我們繼續加強本集團之正常信貸期。本集團管理層採用審
慎之信貸政策。倘還款出現任何不正常情況，授予應收賬款之信貸期將會相應地調整。
倘應收賬款結餘成為呆賬，本集團將作出適當之呆壞賬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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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三日，本公司與交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及俊安資源（香港）有限公司
（「俊安資源」）訂立配售協議及認購協議，以按每股�.�港元之配售價配售本公司現有及新
股份高達���,���,000股。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二日及十七日，本公司完成認購及配售，
籌得所得款項總額約���,000,000港元。上述交易所籌得資金乃有意用作支付收購山西臨
縣泰業煤礦有限責任公司（「臨縣泰業」）股權之部分款項，而部分則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
資金。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六日，俊安資源與本集團訂立豁免契約，據此，俊安資源同意根
據有關收購山西樓東�0.�%股權之買賣協議及補充協議豁免本集團應付之��0,000,000港
元金額。董事認為，有關豁免乃有利於本集團，並顯示俊安資源作為主要股東作出之承
諾及支持。

展望

根據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約��,000,000噸技術落後之焦炭產量或全國總額�%，必須於
二零一零年九月底前結束關停。此焦炭行業之整合措施將很可能於短期內為本集團之焦
炭業務提供更良好之營商環境。於未來幾年，我們預期將淘汰更多效率低及受污染之焦
炭產量，從而確保本集團作為中國領先綜合煤炭製造商之一的地位。

在山西省，自二零零九年起重組採礦業，同樣為本集團提供機會以縱向整合其採礦、焦
炭製造及物流業務。董事相信，該等全面整合價值鏈業務將確保本集團之長期穩定原材
料供應及可持續盈利能力。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七日，本公司完成其進一步收購於山西樓東之��.�%股權，令其
成為本公司擁有�0%股權之附屬公司。此舉將進一步加強本集團在中國之煤炭加工和焦
炭及其相關化學品生產之業務。長期而言，董事相信，焦炭業整合計劃將於未來數年淘
汰焦炭市場中質素較差之營運商，而本集團可憑藉其競爭優勢於該計劃下一個階段中獲
益。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十六日，本集團訂立一項諒解備忘錄，以收購臨縣泰業之��%股權。
臨縣泰業擁有一個焦煤礦，其一般礦區面積約為�.�平方公里，焦煤儲備總量估計不少於
�0,000,000公噸（須由估值師及技術顧問評估確認方可作實），而煤礦之核准產量為每年
�,�00,000公噸。待作出可信納之盡職審查後，董事預期收購臨縣泰業一經落實，將實現
本集團發展成為包含採礦、焦炭生產及相關物流業務之煤焦一體化中國領軍企業的重要
里程碑。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四日，本集團宣佈，於進行進一步磋商後，將收購臨縣泰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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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股本權益將改為�0%，總代價為人民幣�00,000,000元（相當於���,��0,000港元）。由於
需要更多時間落實若干資料，此收購事項尚未完成。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四日，本公司訂立另一份諒解備忘錄，以收購山西呂梁離石區擔炭溝
煤業有限公司�0%股本權益，該公司擁有估計煤炭儲量不少於��,���,000公噸。該煤礦之
核准產量為每年�00,000公噸。

董事會相信上述收購於落實後將大幅增加來自焦炭製造業務及煤炭開採業務之應佔溢
利。

資本架構、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借貸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銀行借貸為���,���,000港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000港元），增加���,���,000港元。本集團���,���,000港元之銀行借貸
之到期情況如下：���,��0,000元須於一年內償還、���,000港元須於第二年償還、�,���,000
港元須於第三年至第五年償還及�,���,000港元須於五年後償還。

本集團���,���,000港元之銀行借貸總額中，��%以人民幣結算並以固定利率計息，另有
�%以港元結算並以浮動利率計息。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為���,�0�,000港元，當中
��%以人民幣結算及��%以港元結算。

庫務政策

本集團採取審慎的庫務政策。本集團不斷為其客戶的財政狀況進行信貸評估，致力減低
所承擔的信貸風險。為管理流動資金風險，董事會密切監察本集團之流動資金狀況，以
確保本集團之資產、負債及承擔之流動資金架構能符合其資金要求。

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之重大收購或出售事項

於回顧期間，並無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之重大收購或出售事項。於未來有幾項收購事項
及可能進行之收購事項，其中包括：(i)收購山西樓東��.�%股權，已於二零一零年七月 
二十七日完成；(ii)收購臨縣泰業�0%股權；及(iii)可能收購山西呂梁離石區擔炭溝煤業有
限公司�0%股權。有關該等收購事項之公佈已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四日及二零一零年五月
二十六日刊發。詳情將於短期內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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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僱員總人數約為�,��0人（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0人）。除基本薪酬外，本集團參照本集團之表現以及員工個人表現，或會向合資格
僱員發放酌情花紅。本集團亦採納購股權計劃，以獎勵及酬謝對本集團營運取得成就有
貢獻之合資格參與者。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該計劃授出且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有��,���,���份（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無）。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將賬面值約�,��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0,000港元）之投資物業及一項賬面值約��,���,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0,000港元）之物業作為抵押品，以取得本集團之銀行信貸。

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負債比率（即淨債務除以總資本加淨債務之比率）約
為��%（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淨債務為本集團之計息銀行借貸及長期銀行
貸款、非金融機構貸款之非即期部份及應付相關人士貸款之非即期部份之總額，減本集
團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總資本包括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及本公司二零一一年到期之
可換股票據。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所有此等可換股票據已轉換為股本。因
此，根據本公司之意向，吾等視可換股票據為權益而非負債以作比較。

匯率波動風險及任何相關對沖

本集團之呈報貨幣為港元。本集團之貨幣資產、貸款及交易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計值。
本集團之外匯風險來自港元兌人民幣之匯率。然而，鑒於本集團之資產主要位於中國，
而收益乃以人民幣計值，故本集團面對人民幣之淨匯兌風險。考慮到港元兌人民幣之匯
率相對穩定，本集團相信其面對之人民幣匯率波動風險不大。

本集團並無任何衍生金融工具或對沖工具。本集團將持續觀察經濟情況及其外匯風險，
並於日後有需要時考慮採取適當之對沖措施。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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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宣佈就期間派付中期股息每股0.�港仙（二零零九年：無）。宣派末期股息須待本公
司實行股本重組，將涉及（其中包括）以本公司股份溢價賬抵銷累計虧損後，始可作實。

本公司將就股本重組、暫停辨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及中期股息派付日期之詳情盡快另行
刊發公佈。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致力提升本集團內部之企業管治標準，以提高披露重要資料之透明度。董事會銳
意在可行及可能之情況下，執行上市規則附錄��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所載
列之最佳實務。

董事認為，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本公司一直遵守守則所載列之
所有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情況除外：–

守則條文A.�.�
獨立非執行董事並未就守則之守則條文A.�.�所規定之特定期限委任。然而，全體獨立非
執行董事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輪席告退。

守則條文E.�.�
本公司董事長因有其他要務須其親身處理，並無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五日
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勞同聲先生已辭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成員及薪酬委員
會成員，自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起生效。董事會現時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分別為蔡穗新
先生、趙成書先生、柳宇先生、吳子科先生及李曉娟小姐；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
別為張兆沖先生、李小龍先生與蔡素玉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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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設立執行委員會，並以書面制定其職權範圍。執行委員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
即柳宇先生（委員會主席）、趙成書先生、吳子科先生及李曉娟女士。董事會已批准授權
若干職能予執行委員會，其中包括日常運作及管理職能、執行本集團之策略及規劃。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作為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本公司已作出具體查詢，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
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成立並按嚴格程度不低於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以書面制定其職權範圍。審
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即張兆沖先生、李小龍先生及蔡素玉女士（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組
成。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
績。

承董事會命
樓東俊安資源（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柳宇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分別為蔡穗新先生、趙成書先生、
柳宇先生、吳子科先生及李曉娟小姐；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張兆沖先生、
李小龍先生及蔡素玉女士。


